
 

Updated 2014-01-01 

(中文譯本) 

 

花灑分層閘掣管理系統套裝銷售訂單之條款及細則 

 

1. 釋義 

1.1 “消防商會”指香港註冊消防工程公司商會有限公司。 

1.2 “SSSVMS”指由消防商會發展及提供的花灑分層閘掣管理系統。 

1.3 “SSSVMS 套裝”指為 SSSVMS 設計的產品而每套裝包括： 

(i) 100 條附有獨立編號的防干擾金屬鏈條； 

(ii) 100 張警告標籤，備有獨立編號； 

(iii) 1 本記錄簿； 

(iv) 網上資料管理系統使用權。 

1.4 “買方”指任何人士從消防商會購買 SSSVMS 套裝及同意支付由消防商會不時訂出的價格。 

1.5 “銷售訂單”指消防商會同意供應 SSSVMS 套裝予買方的協議。 

1.6 “訂購表格”指給予任何有意從消防商會購買 SSSVMS 套裝的人士之訂明表格。 

 

2. 銷售訂單的產生 

2.1 任何銷售訂單在消防商會書面確認買方訂單前不得生效。 

2.2 任何銷售訂單在買方支付予消防商會按以下付款條款訂明的按金前不獲處理。 

 

3. 付款條款 

3.1 在簽署訂購表格時，買方需支付給消防商會相等 50％購買價格的款項作為不可退還的按金。 

3.2 當消防商會將上述 SSSVMS 套裝的 (i)、(ii) 及 (iii) 項送遞予買方的同時，買方需將購買價格餘額交付消防商會。 

3.3 如買方在送遞貨品時或之前未能支付購買價格餘額，消防商會有權暫停送遞 SSSVMS 套裝貨品予買方或終止訂單。 

 

4. SSSVMS 套裝的送遞 

4.1 消防商會由收取買方支付的不可退還按金當日起計的 2.5 個月內或由消防商會提出的送遞期限內將已訂購的 SSSMVMS 貨品供應予買方。 

4.2 SSSVMS 套裝送遞買方時或由買方領取時將被視為已由買方認收。 

4.3 如買方訂購 SSSVMS 套裝的數量不足 50 套，買方需自行安排到消防商會的辦事處或任何消防商會指定地點，收取貨物及自行負責安排運

送及運費自負。 

 

5. 取消銷售訂單 

5.1 除非由買方取得消防商會書面同意以及買方彌償消防商會所有損失的條款下，任何買賣雙方訂立的銷售訂單不得由買方撤回、取消，延期

或更改。消防商會可全權決定撤回、取消，延期或更改銷售訂單並無需給予買方任何的補償。 

 

6. 產品保證 

6.1 由消防商會送遞 SSSVMS 套裝的金屬鏈條給買方的日期起計的 12 個月內，如買方交回有問題的金屬鏈條而該問題因消防商會導致，消防

商會可替買方更換。 

6.2 倘若金屬鏈條的損壞是由於買方不當和/或不正常使用或任何其他在保證期內不是由消防商會所導致的原因，包括但不限於安裝手冊註明

的不當使用所引致的，買方無權依據本銷售訂單的條款要求消防商會更換已送遞給買方的金屬鏈條。 

6.3 保證並不覆蓋 SSSVMS 套裝的警告標籤及記錄簿。 

6.4 消防商會建議買方於送遞日期起計算 1 年內使用金屬鏈條。 

 

7. 向 SSSVMS 資料管理系統輸入安裝資料 

7.1 不論在任何情況下，買方必須在不多於七天之內將由買方安裝金屬鏈條的安裝資料輸入 SSSVMS 資料管理系統。 

7.2 消防商會同意從送遞 SSSVMS 套裝日期起計算 2 年內保存 SSSVMS 資料管理系統內的安裝資料庫。 

 

8. 獲取 SSSVMS 資料管理系統中的資料之權利 

8.1 除由執法機關，包括但不限於消防處，提出發放資料的要求外，消防商會不得在買方不知情及未經買方同意下將買方所購買的金屬鏈條安

裝資料提取。 

 

9. 責任限制 

9.1 有關供應的 SSSVMS 套裝發生問題或者因貨品問題所牽涉的損失﹑傷亡﹑損毀，消防商會的責任只限於以更換金屬鏈條的方式補救問題，

而該問題是在正常使用下及在上述第 6.1 條條款所述由送遞日起計的 12 個月內只限因材料或手工上的缺失問題。在該時期完結時消防商

會的所有責任亦終止。對於因 SSSVMS 套裝出現問題所引致任何的損失﹑損毀﹑傷亡或開支（不論該問題是否因消防商會或供應商或製造

商的疏忽或違反責任所導致），消防商會概不負責。尤其（在不損害前述條文的一般性原則下）消防商會概不負責因該問題為買方所帶來

的任何工程成本﹑任何運費﹑任何間接或隨之出現的損害或開支﹑任何盈利損失或任何對第三者的責任。為免有任何疑慮，縱然消防商會

同意盡最大努力保存 SSSVMS 資料管理系統內的安裝資料，對於買方將資料輸入系統後而出現任何資料遺失所引致的任何損失、損毁、傷

亡或開支 (不論該遺失是否因消防商會的疏忽或錯失所引致)，消防商會概不負責。 

 

10. 管轄法律 

10.1 此銷售訂單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解釋和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律所規管。 

 

11. 其他語言譯本 

11.1 此銷售訂單以英語擬訂，並可按需要翻譯成其他語言。如出現任何歧義則以英文版本為準。 


